
28

3

8

2

4

3

5

－

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378

21

156

48

16

27

36

－

61

－

1

－

－

9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286

11

148

6

11

26

34

－

47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9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9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54

19

153

48

14

25

34

－

57

－

1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

－

－

－

64,559,591

1,819,455

25,173,191

6,131,419

1,692,951

2,908,355

4,054,446

－

16,528,756

－

26,166

－

－

2,496,10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,728,750

－

－

－

26,024,327

676,492

11,027,894

216,487

856,953

1,762,403

1,502,635

－

6,561,463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,420,000

－

－

－

2,496,10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2,496,102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6,039,162

1,142,963

14,145,297

5,914,932

835,998

1,145,952

2,551,811

－

9,967,293

－

26,166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－

308,750

－

－

－

 總　　　　　計

 　新　 北　 市

 　臺　 北　 市

 　桃　 園　 市

 　臺　 中　 市

 　臺　 南　 市

 　高　 雄　 市

 　宜　 蘭　 縣

 　新　 竹　 縣

 　苗　 栗　 縣

 　彰　 化　 縣

 　南　 投　 縣

 　雲　 林　 縣

 　嘉　 義　 縣

 　屏　 東　 縣

 　臺　 東　 縣

 　花　 蓮　 縣

 　澎　 湖　 縣

 　基　 隆　 市

 　新　 竹　 市

 　嘉　 義　 市

 　金　 門　 縣

 　連　 江　 縣

中華民國109年 1月

10362-02-03

勞工保險局 公　開　類

 月　　　報 每月終了45日內填報

 本局普通事故給付組。

 本表編製一式2份，1份送勞動部統計處，1份自存。

 註：本表單位數為新墊案件數，再墊案件不計單位數；人數係指首次墊付人數，請領兩項墊償種類者總人數不重複計算，故墊償種類人數加總大於總計。

中華民國109年 3月13日

編製機關

 表　　號

 積欠工資墊償基金墊償單位、人數及金額—按墊償種類及地區分

 單位：個、人、元

 總　　　計  工　　　資  退　休　金  資　遣　費墊償種類

 地　區　別 單位數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  人　數  金　額

填表 審核 業務主管人員 機關首長

主辦統計人員

 資料來源：

 填表說明： 編製


